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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為因應學校之教學需要及維護學生受教權之考量，規範本市

所屬各級學校教師申請「侍親」留職停薪應以學期為原則乙

案，請 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邇來發現有教師申請侍親留職停薪期間自學期中起，未至學期

末之情況。

二、查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前，臺中縣規定「侍親」留職停薪除起

日外，迄期應配合學期辦理；臺中市規定應以學期為原則。

三、為因應學校之教學需要及維護學生受教權之考量，重新規範本

市所屬各級學校教師申請「侍親」留職停薪除起日外，迄期應以配

合學期為原則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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